
門
春
風
化
兩
〕會著

17 香光莊嚴[第38期]民闊的年6月

「
戒
」
的
意
思
是
習
慣
、
行
為
9

也
有
清
諒
的
意
義

9

是
三

無
漏
學
〈
戒
定
慧
)
之
一
。

「
漏
」
是
指
煩
惱
9

煩
惱
會
使
我
們
流
落
生
死
9

不
得
自

在
9

引
生
更
多
的
煩
惱
。
三
無
漏
學
是
指
透
過
三
種
法
的
修
學

9
使
我
們
消
滅
煩
惱

9

不
墮
生
死
，
佛
教
和
其
他
宗
教
或
哲
學

等
各
種
學
悶
不
同
的
地
方
，
就
是
三
無
漏
學
。
修
習
三
無
漏
學

有
一
定
的
次
第
0
.由
戒
生
定
，
因
定
發
慧

9

發
慧
是
修
學
的
最

後
目
的
。
發
慧
是
為
得
解
脫
，
為
什
麼
要
得
解
脫
呢
?

經
上
說
「
眾
生
有
病
」

9

眾
生
的
病
有
身
體
的
病
及
心
理

的
病
。
身
體
有
病
?
會
影
響
心
理
?
心
理
有
病
9

也
會
影
響
身

體
9

這
是
互
相
影
響
的
。
身
體
四
大
不
調
是
病

9

有
時
飢
、
寒

、
熱
也
是
病
?
所
以
在
戒
律
中
，
把
飲
食
當
作
藥
，
稱
為
藥
石

9

用
來
對
治
飢
病
。
至
於
寒
、
熱
的
病
，
像
前
不
久
美
國
東
部

發
生
暴
風
雪

9

造
成
很
多
人
傷
亡
?
整
個
社
會
都
癱
瘓
了
。
身

體
的
病
可
透
過
醫
療
而
得
舒
解
，
自
然
災
害
可
運
用
科
技
減
到

最
低
，
惟
獨
心
病

l
|
-

煩
惱
的
病
是
最
難
處
理
的
。

煩
惱
的
病
有
貪
、
瞋
、
痴
、
無
明
、
愛
欲
。
在
戒
本
裡
?

會
(
、
瞋
、
痴
是
以
愛
、
圭
心
、
怖
、
癡
來
說
明
。
人
為
什
麼
會
有

這
些
病
呢
?
最
主
要
是
沒
有
定
力
、
缺
乏
智
慧
?
所
以
造
業
而

受
多
次
輪
迴
的
苦
迫
。
修
學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學
，
不
再
造
業
、

生
煩
惱
9

就
能
解
脫
輪
迴
的
苦
迫

9

所
以
三
學
是
改
變
生
命
方

式
的
方
法
。

門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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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善
的
次
第
一
定
是
先
除
去
惡
業

9

止
惡
非
從
持
戒
下
手

不
可
。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十
三
說

.. 

「
譬
如
無
足
欲
行
，
無
翅

欲
飛
9

無
船
欲
度

9

是
不
可
得
o

若
無
戒
，
欲
求
好
果

9

亦
復

如
是
之
所
以
戒
像
船

9

像
翅
膀
9

像
足
，
是
得
善
果
的
工
具

。
又
說
戒
如
大
地
，
能
生
長
一
切
善
法
多
如
世
間
一
切
萬
物
有

形
之
類
都
要
依
於
大
地
而
生

9

《
佛
遺
教
經
》
說
@
@
「
戒
為
第

一
安
穩
功
德
之
所
住
處
。
」
意
思
是
說
，
戒
是
得
善
果
不
可
或

缺
的
9

世
間
萬
物
的
生
長
不
能
離
開
大
地
，
就
是
安
穩
功
德
也

要
有
安
穩
功
德
的
住
處
，
戒
是
這
些
的
開
始
，
也
是
基
礎
。

要
安
頓
身
心
，
一
定
得
從
持
戒
開
始
，
才
能
進
而
追
求
出

世
間
道
。
否
則
便
如
戒
經
序
所
說
的
@
閉
「
譬
如
人
毀
足
?
不
堪

有
所
涉
，
毀
戒
亦
如
是
，
不
得
生
天
人
?
欲
得
生
天
上

9

若
生

入
中
者

9

常
當
護
戒
足
?
勿
令
有
毀
損
﹒

9
如
御
入
險
遭

9

失
轄

折
軸
憂
9

毀
戒
亦
如
是
?
死
時
懷
恐
懼
。
」
這
是
說
明
持
戒
在

修
道
上
至
少
有
如
下
二
功
用
﹒
甸

一
、
持
戒
能
安
頓
身
心
|
|
|
是
善
法
的
住
處
工
身
安
而
後

道
隆
，
心
安
於
道
上

9

至
少
沒
有
做
毀
戒
的
壞
事

9

死
時
自
然

沒
有
恐
懼
。

二
、
持
戒
不
墮
惡
道

l
i
l

持
戒
就
不
造
惡
業

9

至
少
能
得

人
、
天
的
果
報
，
不
墮
三
惡
趣

9

現
世
的
身
心
得
到
安
穩
。
所

以
，
持
戒
是
幫
助
我
們
去
惡
行
善
、
淨
化
身
心
的
基
礎

9

也
是

進
修
出
世
問
道
的
基
礎
。

人
之
所
以
需
要
修
定

9

最
主
要
是
因
人
有
兩
大
問
題
@
@
一

是
散
亂
、
昏
沈

9

一
是
貪
欲
太
多
。
修
定

9

一
般
用
入
中
心
佛
、
持

咒
、
數
息
、
禮
拜
、
靜
坐
，
最
主
要
在
使
心
寧
靜
，
能
專
注
、

統
一
0

人
的
欲
念
太
多
斗
-
祖
個
也
耍
，
那
個
也
要
9

內
心
雜
亂

無
章
，
要
使
它
達
到
專
注
、
統

-
9
須
透
過
持
戒
的
方
法

9

把

一
些
紛
雜
的
欲
望
、
思
緒
平
息
下
來
。
修
定
的
人
不
要
說
殺
盜

淫
妄
不
去
做
，
乃
至
舉
手
投
足
都
儘
量
達
到
安
穩
步
才
能
、
心
安

理
得
o修

定
，
主
要
是
在
調
身
、
調
息
、
調
心
?
使
精
神
集
中
、

情
意
安
寧
而
引
發
智
慧
。
佛
教
有
修
定
，
道
家
、
外
道
也
修
定

9

所
以
禪
定
是
共
世
間
的
。
定
有
正
定
與
邪
定

9

能
引
發
智
慧

的
才
是
正
定
，
若
因
禪
定
境
界
的
輕
安
善
妙
感
受

9

而
生
沉
溺

耽
著
9

則
不
是
佛
法
的
究
竟
義
。
有
定
力
不
一
定
能
引
發
智
慧

9

像
色
界
天
、
無
色
界
天
也
有
定

9

只
能
暫
時
伏
煩
惱

9

而
不

能
斷
煩
惱

9

因
他
們
出
定
後
仍
然
生
煩
惱

9

所
以
不
是
究
竟
之

間
子
。

律
盤
嘗
一
一
〕

二
十
幾
年
前
，
有
位
法
師
從
台
北
徒
步
走
到
高
雄
我
住
的

道
場
來
9

上
人
天
乙
法
師
告
訴
我
們
，
法
師
的
禪
定
功
夫
很
深

9

當
時
個
人
覺
得
有
這
樣
用
功
的
法
師
?
實
在
令
人
又
羨
慕
又

慶
幸
。
過
了
一
年

9

上
人
帶
我
到
台
北
去
看
他

9

我
們
看
到
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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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有
智
勤
護
戒
，
戒
淨
有
智
慧
，
便
得
第
一
道
。
」
第
一
道
就

是
解
脫
之
道
，
只
要
戒
行
莊
嚴
、
清
淨
，
再
加
上
智
慧
，
便
可

得
第
一
道
。
如
果
大
家
肯
定
要
盡
形
壽
作
個
比
丘
尼
勤
修
解
脫

法
，
那
麼
，
持
戒
就
是
第
一
道
開
端
，
是
走
向
解
脫
的
根
本
。

四
、
戒
是
真
體
的
表
現
|
|
持
戒
不
僅
是
消
極
地
不
做
惡

事
，
還
要
積
極
地
去
作
善
事
，
個
人
的
慈
悲
心
、
菩
提
心
就
是

從
戒
去
表
達
，
整
個
過
程
的
功
能
就
在
淨
化
身
心
，
且
是
具
體

的
、
內
發
的
、
自
律
的
、
自
覺
的
。

僧
伽
與
戒
律

以
上
講
戒
在
一
二
學
中
的
地
位
，
但
戒
和
律
往
往
合
併
來
說

，
有
時
又
分
開
指
陳
，
它
們
究
竟
有
何
不
同
?
以
下
要
談
律
，

在
講
律
以
前
先
講
僧
伽
。
「
僧
」
梵
語
音
譯
為
僧
伽
，
指
佛
教

的
出
家
人
、
修
行
佛
道
的
團
體
，
具
有
「
眾
」
和
「
和
合
」
的

意
義
。

[
僧
是
和
合
眾
]

理
和

•• 

問
證
寂
滅
之
理
。

義意的僧

可
身
和
同
住•• 

身
安
宜
和
平
共
處
。

轉
石
和
無
靜

.. 

語
言
不
起
詩
論
。

)
T
意
和
同
悅

•• 

心
意
共
同
欣
悅
。

和
十
見
和
同
解
.. 

大
眾
有
一
致
的
見
解
。
」

T
戒
和
問
遵
•• 

春
行
同
一
個
戒
律
。
十
和
合
的
本
質

「
利
和
同
均
:
大
眾
享
有
同
等
的
利
益
。

L L→一」
和

的

表
現

僧
寶
與
佛
寶
、
法
寶
鼎
立
，
是
三
寶
之
一
，
僧
是
一
個
團

體
，
就
像
是
一
片
樹
林
，
是
由
一
棵
棵
單
獨
的
樹
組
成
的
。
僧

有
「
眾
」
、
「
和
合
」
二
義
，
「
眾
」
是
多
人
的
集
合
，
比
丘

、
比
丘
尼
、
沙
彌
、
沙
彌
尼
、
優
婆
塞
、
優
婆
夷
。
和
合
有
二

種.• 

「
理
和
」
是
指
所
有
追
隨
佛
陀
的
人
，
都
在
追
求
同
證
寂

滅
之
理
.
，
「
事
和
」
包
括
身
和
同
住
、
口
和
無
語
、
意
和
同
悅

、
見
和
同
解
、
戒
和
同
遵
、
利
和
同
均
等
六
種
和
合
。

所
謂
「
僧
伽
」
就
是
從
身
、
口
、
意
表
現
了
和
合
，
像
大

家
在
這
裡
受
戒
，
身
是
共
住
在
一
起
，
口
是
和
合
無
靜
，
意
有

否
同
悅
?
可
以
從
大
家
虔
誠
敬
順
地
為
了
受
持
戒
律
，
彼
此
分

享
成
長
、
受
戒
的
喜
悅
得
知
，
這
是
身
、
口
、
意
和
合
的
具
體

表
現
。

一
克
和
同
解
」
是
有
一
致
的
見
解
，
如
大
家
在
此
受
戒
，

學
習
如
何
作
個
如
法
的
比
丘
尼
，
有
共
同
的
佛
法
知
見
，
大
家

才
能
和
合
共
住
。
將
來
回
到
各
自
的
道
場
，
要
基
於
這
個
知
見

與
其
他
僧
眾
和
合
共
處
。

「
戒
和
同
遵
」
是
奉
行
同
一
伯
戒
律
，
如
我
們
現
在
共
同

奉
行
的
是
比
丘
尼
戒
，
比
丘
尼
是
依
比
丘
尼
戒
而
產
生
，
故
當

遵
奉
比
丘
尼
戒
，
但
在
比
丘
尼
戒
無
法
國
應
當
下
所
有
的
情
形

時
，
就
要
另
設
共
住
規
約
或
道
場
清
規
，
這
些
都
叫
做
奉
行
同

一
戒
律
。
大
家
都
能
行
所
當
行
，
止
所
當
止
，
彼
此
尊
重
，
個

人
可
以
在
這
樣
的
範
圍
內
，
要
行
禪
、
執
作
、
修
道
都
可
以
覺

得
很
安
心
，
才
能
夠
建
立
世
間
共
住
修
道
的
秩
序
，
因
而
同
一

戒
律
除
了
沙
彌
(
尼
)
、
比
丘
(
尼
)
戒
、
菩
薩
戒
之
外
，
還
包
括



很
多
規
約
，
只
有
一
個
人
住
時
，
共
住
規
約
是
不
需
要
的
。

「
利
和
同
均
」
是
指
大
眾
享
有
同
等
的
利
益
。
修
道
仍
有

衣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的
需
求
，
「
利
和
同
均
」
使
每
個
人
得
到
基

本
生
活
的
照
顧
。
佛
陀
在
世
時
比
丘
以
乞
食
為
生
，
到
現
在
南

傳
佛
教
的
比
丘
還
是
維
持
著
乞
食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前
不
久
有
一

群
泰
國
比
丘
至
香
光
寺
參
訪
，
他
們
到
竹
崎
托
餘
，
回
來
後
把

食
物
全
部
倒
出
來
，
大
家
再
隨
個
人
食
量
取
食
，
這
就
是
「
利

和
向
均
」
。
除
飲
食
外
，
還
有
穿
衣
、
住
宿
、
取
用
乃
至
服
勞

役
等
，
也
是
共
同
分
攤
，
不
能
說
「
我
只
要
取
得
吃
、
住
的
需

要
，
出
坡
勞
動
沒
我
的
事
」
。
「
利
和
同
均
」
就
是
大
家
共
同

享
有
經
濟
的
生
活
，
共
同
負
起
住
持
佛
教
、
僧
團
的
責
任
。
以

上
，
身
、
口
、
意
是
和
合
的
表
現
，
見
、
戒
、
利
是
和
合
的
本

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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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「
僧
」
是
代
表
團
體
，
團
體
中
有
共
同
追
求
的
理
念

，
叫
「
理
和
」
o

團
體
還
要
「
事
和
」
'
就
是
我
與
他
人
關
係

的
和
諧
，
大
家
分
享
彼
此
的
一
禍
德
，
某
人
較
有
一
禍
報
，
某
人
較

有
智
慧
，
彼
此
可
以
分
享
給
別
人
，
這
是
構
成
僧
伽
和
合
的
基

礎
，
維
繫
團
體
每
一
份
子
平
等
地
經
營
修
道
生
活
。
大
家
正
式

成
為
僧
團
中
的
一
份
子
，
就
會
面
對
這
些
思
想
、
經
濟
、
管
理

等
問
題
，
所
以
初
出
家
要
先
學
戒
，
從
師
父
、
長
老
或
同
參
去

學
，
認
清
自
己
的
角
色
、
立
場
以
及
佛
教
的
想
法
是
什
麼
，
弄

清
楚
之
後
，
身
心
才
能
安
住
。

以
上
是
說
戒
在
三
學
中
的
地
位
，
同
時
說
僧
伽
|
|
僧
人

在
眾
中
，
構
成
和
合
的
本
質
和
表
現
。
下
面
要
說
明
律
的
意
義
。

[
律
(
吐
尼
)
的
內
容
]

「
律
」
的
梵
音
是
「
耽
奈
耶
」
，
有
調
伏
、
滅
、
離
行
、

善
治
等
義
，
是
佛
陀
所
制
的
軌
範
、
禁
制
，
包
括
止
持
和
作
持

，
最
主
要
的
功
能
是
調
伏
眾
生
的
諸
多
過
惡
、
罪
惡
或
不
如
法

處
。
有
各
種
規
定
﹒
.

學
學
虛•• 

公
約
、
禁
戒
、
制
度

鍵
度

•• 

是
僧
伽
特
有
的
制
度

止
持

減
靜
法
:
是
僧
事
僧
靜
的
處
理
法

戚
儀
法
.. 

衣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的
行
為
標
準

「
學
處
」
是
學
習
的
根
據
，
內
容
有
禁
戒
、
公
約
、
制
度

(
清
規
並
沒
有
列
入
)
。
「
鍵
度
」
是
僧
伽
特
有
的
制
度
，
共
有

二
十
個
鍵
度
，
像
大
家
在
這
裡
受
戒
，
二
部
僧
中
授
就
是
其
中

的
規
定
之
一
。
「
滅
語
法
」
是
僧
事
僧
靜
處
理
法
，
「
詩
」
不

一
定
是
吵
架
，
有
時
是
意
見
分
歧
，
當
意
見
不
一
致
時
，
如
何

取
得
一
致
性
，
這
要
運
用
僧
事
僧
靜
處
理
法
。
「
威
儀
法
」
是

衣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的
行
為
標
準
，
在
僧
伽
中
有
些
特
殊
的
道
德

標
準
及
行
為
上
的
要
求
，
這
些
雖
不
是
性
戒
，
但
若
在
威
儀
舉

止
上
太
脫
軌
，
仍
要
提
出
糾
舉
，
這
是
威
儀
法
。

這
四
大
領
域
中
，
學
處
、
威
儀
法
是
止
持
，
健
度
及
城
譚

法
則
屬
於
作
持
，
主
要
的
目
的
是
使
大
家
三
學
增
上
，
正
法
能

夠
久
住
。
在
律
的
修
學
中
，
至
少
要
照
顧
三
個
方
向
.• 

一
、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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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個
人
，

信
?
團
體
不
好
9
個
人

加
了
9

那
也
不
能
夠
安

9
出
家
人
不
能
只
求
自
己
修
行

e 

, 
一
一
、

住

。

9
而
個
人
的
修
道
並

一
一
方
面

門
…
、

戒

大
家
可
知
道
佛
陀
在
何
時
制
訂
第
一
條
戒

-
9
是
在
佛
陀
成
道
後
的
第
十
二
年

? 。
有
一
年
9

印
度
發
生
飢
荒

9
比
丘
們
都
乞
不
到
衣
食
9

們
回
到
家
鄉
去
9
一
方
面
可

回
鄉
9

何
都
不
肯
9

。
佛
陀
因
此
制
訂
了
第
一
條
戒
斗

-
m止
比
丘
行
淫
9

到
理
想
的
狀
況
會

並

之
9

。

一
開
始
制
戒
9

。

會
所
以
要
照
顧
個
人
、

總

?
如
果
犯
了

9

9

犯
了

鬥
一
一
、

多
都
很
精
進
用
功

9

佛
陀
說

。
就
因
弟
子
們

更
多
人

。
?
不
少
外
道
因
此
就
隨
在
比

9
更
聰
明
的
外
道
乾
脆
入
佛

。

門
分
一

到
衣
食
?
就
入
僧
團
作
比
丘
9

佛
陀
的
教
義
9

有
人

時
9

9

他
就
非
常
懊
惱

-
9

9
他
就
哈
哈
大
笑
@
土
有
外
道
朋
友
來
訪

@
9
佛
門
的
人
來
訪
時
9
他
就
擺
臉
色



9

把
人
兇
出
去
。
比
丘
們
被
他
弄
得
很
苦
惱

9

只
好
向
佛
陀
稟

自

9

佛
陀
說
儘
量
勸
導
、
感
化
他
，
若
感
化
無
效

9

再
以
共
佳

、
共
修
的
力
量
處
理
。

台
灣
也
有
這
種
狀
況
，
有
人
說
現
在
佛
教
很
興
盛

9

在
家

居
士
供
養
多

9

有
些
外
道
就
打
主
意

9

覺
得
當
出
家
人
也
不
錯

9

於
是
混
進
佛
門
9

但
他
的
所
思
所
行
根
本
不
是
佛
法

9

教
團

裡
「
劣
幣
驅
逐
良
幣
」
的
現
象
就
出
現
了
。
佛
成
道
十
二
年
後

，
動
機
不
純
的
人
慢
慢
進
入
了
佛
門
，
僧
團
成
員
漸
漸
複
雜

9

良
旁
不
齊
。
所
以

9

對
不
適
合
出
家
者
，
就
應
勸
他
在
家
修
學

?
一
者
使
好
的
僧
眾
能
夠
安
心
、
安
樂
昌
，
二
者
使
不
如
法
的
也

能
受
到
制
裁
，
無
慚
無
愧
的
能
予
以
折
伏
@
乙
二
者
大
眾
有
準
則

可
循
，
可
以
安
頓
身
心

9

這
是
制
訂
戒
律
的
第
二
個
用
意
。

鬥
一
一
一
、

到
溫
詣
，

正

f主
L.l 

當
團
體
漸
漸
龐
大
後
，
就
應
從
人
治
走
向
法
治

9

佛
陀
希

望
每
個
僧
眾
能
參
與
僧
圓
、
領
導
僧
團
?
僧
事
僧
決
。
大
眾
共

同
管
理
僧
闡

9

僧
圈
才
能
綿
延
永
續
?
正
法
才
能
久
住

9

不
會

因
為
佛
陀
的
圓
寂

9

所
有
的
修
學
就
隨
著
灰
飛
煙
滅
了
。

宗
教
團
體
會
因
成
員
增
多

9

而
產
生
共
住
的
問
題
。
當
僧

人
愈
來
愈
多

9

弘
揚
的
領
域
愈
來
愈
寬
廣
?
隨
著
地
域
的
差
別

9

問
題
就
複
雜
起
來
，
當
問
題
愈
複
雜
時

9

除
了
關
心
個
人
的

修
行
外
?
還
應
該
去
面
對
共
住
所
發
生
的
問
題
，
並
解
決
這
些

問
題
。
大
家
學
律
，
應
該
抱
走
一
個
態
度
|
|
|
不
要
逃
避
問
題

9

要
真
正
瞭
解
什
麼
是
比
丘
尼
的
修
道
生
活

9

只
有
真
正
過
比

丘
尼
生
活
的
人
，
才
知
道
比
丘
尼
的
修
追
問
題

9

要
去
思
考
改

善
的
方
法

9

讓
當
下
或
以
後
的
比
丘
尼
能
真
正
過
如
法
如
律
的

修
道
生
活
。

佛
陀
制
戒
是
隨
犯
隨
制

9

所
以
每
條
都
有
制
戒
因
緣
。
目

前
所
讀
的
戒
條

9

文
字
非
常
簡
潔
洗
鍊

9

不
容
易
掌
握
它
的
意

義
?
只
有
回
溯
到
制
戒
因
緣

9

抓
住
它
原
來
的
用
意
步
進
而
掌

握
精
神
9

再
回
頭
判
斷
現
在
所
發
生
的
情
況

9

這
樣
才
能
保
持

佛
法
的
本
質
。

23 香光莊嚴[第38期]民闋的年6月

制
聽
十
何
羈

關
於
佛
陀
制
戒
的
目
的

9

也
可
從
制
戒
十
句
義
中
明
白
。

在
律
藏
裡

9

凡
是
比
丘
發
生
某
件
不
如
法
事
，
佛
陀
呵
責
犯
過

比
丘
之
後
，
接
著
說
為
了
要
有
這
十
種
利
益

9

大
家
應
怎
麼
做

，
這
叫
制
戒
十
句
義

9

包
括
•. 

一
、
攝
取
於
僧

a
L

了
令
僧
歡
喜
@
士
了
令
僧
安
樂
旬
，
四

、
令
未
信
者
信
函
，
五
、
已
信
者
令
增
廣
。
，
六
、
難
調
者
令
調
順

.
，
七
、
慚
愧
者
令
安
樂
盼
，
八
、
斷
現
在
有
漏-
9

九
、
斷
未
來
有

漏
a
;

丁
、
令
正
法
久
住
。

鬥
攝
取
華
僧
、
會
僧
歡
菁
、

僧
安
樂
〕

佛
陀
用
法
與
律
來
領
導
僧
圈
。
僧
眾
從
在
家
到
出
家

9

過

去
俗
家
的
習
氣
難
免
會
帶
進
佛
門

9

大
眾
之
所
以
能
和
合
、
歡

喜
共
住
在
一
起

9

是
建
立
在
律
制
的
基
礎
上

9

如
果
沒
有
律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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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礎
，
這
些
人
豈
不
成
了
烏
合
之
眾

9

如
何
名
之
為
僧
團
呢
?

慶
幸
有
佛
陀
的
制
戒

9

我
們
有
法
可
循

9

才
能
有
一
個
平
等
的

原
則
共
住
共
學
，
所
以
戒
律
是
安
頓
身
心
的
基
礎
。

鬥
會E申
報
嗜
血
粗
糧
，

這
是
對
一
般
信
眾
而
說
的

9

印
順
法
師
在
《
佛
法
概
論
》

中
說
e
e

「
社
會
的
認
識
佛
法
9

做
學
理
的
研
究
者
少

9

依
佛
弟

子
的
行
為
決
定
者
多
?
所
以
如
沒
有
和
樂
清
淨
的
僧
團

9

便
難

以
引
起
世
人
的
同
情
。
」
我
們
從
自
己
的
經
驗
就
可
理
解

9

有

多
少
人
是
研
究
佛
法
之
後
才
出
家
?
這
種
人
仍
在
少
數
，
大
部

分
的
人
是
見
到
某
位
法
師
的
威
儀
、
德
行
而
產
生
信
心
，
或
見

到
某
位
居
士
因
學
佛
而
改
變
氣
質
、
行
為

9

才
覺
得
對
佛
法
有

希
望
9

道
路
一
都
能
令
末
信
者
信
?
已
信
者
令
增
廣

o

)1圓

如
前
面
所
舉
的
例
子

9

那
位
外
道
來
出
家
的
人
，
他
把
僧

團
搞
得
污
煙
瘴
氣

9

必
須
依
律
法
調
伏

9

而
使
有
慚
愧
心
的
人

能
安
住
修
道
?
不
會
因
惡
劣
者
的
壓
擠
而
無
法
安
住

9

所
以
戒

律
是
僧
伽
的
清
潔
劑
、
防
腐
劑
。
用
功
、
清
淨
的
人
可
以
得
到

安
住
?
不
好
的
人
可
以
透
過
一
些
方
法
改
善
。
僧
團
份
子
得
以

健
全
9

風
紀
整
肅
9

便
是
清
淨
。

、
未
來
有
漏
]

佛
法
的
根
本
義
在
淨
化
身
心
而
得
解
脫

9

所
有
修
學
都
要

回
到
自
己
的
身
心
，
不
但
現
在
不
起
煩
惱
，
未
來
煩
惱
也

起
步
這
樣
才
不
會
脫
離
佛
法
本
質
。

鬥A
常

f主
L...l 

受
持
戒
律
不
只
是
個
人
的
事
，
我
們
活
在
大
社
會
中
?
每

個
人
皆
有
住
持
佛
法
的
使
命

9

不
是
一
寺
的
住
持
才
要
住
持
佛

法
，
住
持
也
是
團
體
中
的
一
份
子

9

他
所
承
擔
的
只
是
一
個
執

事
，
令
正
法
久
住
的
使
命

9

日
疋
每
個
僧
人
共
同
的
責
任
9

也
是

佛
陀
制
戒
最
重
要
的
一
個
目
的
。

最
後
，
由
十
句
義
可
以
歸
納
出
下
面
幾
點
@
@

一
、
山
山
家
、
修
遁
的
生
活
是
由
群
體
帶
動
的
，
正
法
久
住

須
透
過
整
個
群
體
的
共
識
才
能
延
續
?
這
從
佛
陀
制
戒
的
當
時

就
已
經
這
樣
交
待
了
。

二
、
僧
圍
有
僧
圓
的
道
德
標
準
牛
一
旭
日
疋
基
本
的
要
求
會
我

想
大
家
都
樂
意
更
向
上
提
昇

9

基
礎
的
道
德
一
定
要
知
道
牛
一
旭

樣
大
家
才
有
原
則
可
以
遵
行
。

一-
7
僧
圍
的
戒
律
比
社
會
道
德
更
增
上
、
更
根
本

o

社
會

的
法
律
是
懲
治
於
已
然
多
佛
法
的
戒
律
則
防
患
於
未
然
。
比
起

社
會
的
其
他
團
體
，
宗
教
團
體
著
重
在
白
發
自
律
，
而
且
要
求

更
加
徹
底
。
所
以
制
戒
的
終
極
目
的
不
外
二
個

a
e

出
家
血
來
的
身

心
淨
化
以
及
使
正
法
久
住
。


